关于开展金湾区2019年度专利促进专项资金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个人：
  根据《珠海市专利促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我局现开展对2019年专利项目的财政资助奖励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在我区注册的企业、事业单位、高校（含校区）和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具有珠海市金湾区户籍的个人；在我区注册并在省知识产权局备案的专利代理机构（含分支机构），且2019年专利电子申请率达到100%的。
二、申报项目：2019年度获得的专利项目：国内发明专利、国外发明专利、PCT专利申请；知识产权贯标；国家、省、市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及广东省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专利保险。
三、申报时间：2020年9月1日至9月30日
四、申报资料：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请根据专利项目填写相应申请表，并按照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提交复印件的，须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5、 申报要求：请认真阅读《珠海市专利促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申报。申报不符合条件或超期申报的，将不予受理。

六、申报程序
网上申报—窗口受理—纸质材料报送-网上审核
（一）网上申报（9月1日- 23日下午17:00前，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无法进行申报）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单位）请登录“金湾区财政资金扶持政策申报管理平台”（http://fc.jinwan.gov.cn:8323/jw_fczj/index.html#/home）进行申报。

（二）窗口受理（9月3日-9月28日下午17:00）

申报主体网上提交后，办事窗口进行网上预审，符合申报条件且资料齐全的，窗口预审通过，短信通知申报人提交纸质材料。预审不通过需要修改的，退回短信通知修改。

（三）纸质材料报送（9月3日-9月30日下午17:00）

窗口受理通过后企业（或单位）将申请表及相关附件材料装订成书册（按照“申报表-证明材料-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顺序装订），在对应位置签字盖章，材料一式一份，统一使用 A4 纸张装订，请勿用塑料夹或文件夹等塑料外包装。书面申报材料请报送至金湾区市民中心A2-3楼民生事务综合服务大厅，电话7260597、7260614。
（四）网上审核（9月3日-9月30日下午17:00）

窗口预审通过后, 符合申报条件且资料齐全的资料会推送到后台金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进行网上审核。
七、其他说明
请有申报意向的各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准备资料，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申报，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1.珠海市专利促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
      2.珠海市金湾区发明专利奖补申请表
      3.珠海市金湾区知识产权贯标奖励申请表
      4.珠海市金湾区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中国专利奖及广东省专利奖配套奖励申请表
      5.珠海市金湾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专利保险补贴申请表
      6.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7.申报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珠海市金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2020年8月27日
